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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承辦人：張絜茹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402

傳真：02-27205627

電子信箱：boe22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1303380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原函及其附件各1份 (19733468_1113033808_1_ATTACH1.pdf、

19733468_1113033808_1_ATTACH2.pdf、19733468_1113033808_1_ATTACH3.pdf、

19733468_1113033808_1_ATTACH4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釋示，有關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主管職

務教師(一級單位總務主任或二級單位組長)於職務出缺或

留職停薪期間得否由職員代理該兼任主管職務並支領主管

職務加給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3月3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01459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教育部99年9月30日台人(一)字第0990144281號函略以，

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相關規定，各處、室主任均由教師

兼任，尚不得由職員專任。惟依「高級中等教育法」第19

條及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

則」第3條、第4條規定，已修正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

位總務主任或二級單位組長(除學生事務單位負責生活輔導

業務之組長得由具輔導知能之人員兼任外)及公立國民中小

學二級單位組長得由教師兼任或職員專任。爰基於尊重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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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法規之立法意旨及法安定性之考量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一級及二級單位主管職務屬得由教師兼任或職員專任

者(含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兼任一級單位總務主任或二級

單位組長及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兼任二級單位組長)於職務

出缺、人員請假及留職停薪期間之職務代理，得由兼任主

管職務教師或職員代理；至其他僅由教師兼任之主管職務

於職務出缺、人員請假及留職停薪期間，應由其他兼任主

管職務教師代理，尚不宜由職員代理。

三、有關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主管職務教師(一級單位總

務主任或二級單位組長)差假期間得否由職員代理其兼任主

管職務並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案，前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9年12月11日總處給字第1090047255號函，教育部國教署

以109年12月21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90156979號函週知所屬

國立學校及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以，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

師兼任一級單位總務主任或二級單位組長及公立國民中小

學教師兼任二級單位組長者，其差假期間如依規定奉派由

職員代理該兼任行政職務，其代理期間主管職務加給之支

給請參照前開原人事局99年3月15日局給字第0990005138號

書函及教育部99年5月13日台人(三)字第0990073589號函規

定辦理在案。

四、綜上，為期職務代理人員權益處理一致，公立高級中等學

校教師兼任一級單位總務主任或二級單位組長及公立國民

中小學教師兼任二級單位組長者，於職務出缺期間得由職

員代理之，代理期間以1年為限；另為利學校行政業務順利

推動，避免該出缺職務長期代理之情形，學校應於該職務
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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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缺1年內依規定遴聘專任教師兼任該主管職務。至代理期

間主管職務加給之支給請參照原人事局99年3月15日書函及

教育部99年5月13日函規定辦理。

五、另查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：「兼行政職

務教師經核准留職停薪3個月以上未滿6個月者，得視校務

運作需要免兼行政職務；留職停薪6個月以上者，應免兼行

政職務。」爰有關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兼任一級單位總

務主任或二級單位組長及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兼任二級單

位組長者，於留職停薪期間如繼續兼任主管職務並由職員

代理，基於職務代理人員權益處理一致，比照前開差假期

間代理規定辦理。

六、檢附教育部原函及其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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